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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府告〔2023〕9 号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四十二批次城镇建设

用地土地征收的预公告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

偿办法》（惠府〔2021〕27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惠阳区人

民政府研究决定，拟征收位于惠阳区沙田镇属下集体土地 0.1838
公顷，作为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四十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现依法

发布土地征收预公告：

一、拟征收土地的位置、范围和面积

拟征收地块位于惠阳区沙田镇田头村地段，属惠州市惠阳区

沙田镇田头村榄子龙经济合作社所有的集体土地，面积为 0.1838
公顷，四至范围详见附件《被征地四至红线图（惠阳区 2022 年度

第四十二批次）》。

二、征收土地的征收目的

本次征收土地拟用于环境园项目建设。



三、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安排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由惠阳区自然资源局会同沙田镇人民

政府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土地现状调查，内容包括拟征收土地的权

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

的权属、种类、面积、数量等信息。调查结果将与被征地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青苗和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请

各相关单位和个人相互告知，并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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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拟征地范围内暂停办理户口的迁入、

分户房屋交易、翻（扩）建、装潢、核发营业执照、调整农业结

构等有关事宜，暂停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建房申请的审批、土地

使用权调整和流转等事项。

凡在拟征土地上抢栽、抢种、抢建的青苗、地上附着物，征

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小文；联系电话：0752-3752028。

附件：被征地四至红线图（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四十二批次）

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2 月 24 日



田头村

被征地四至红线图（惠阳区2022年度第四十二批次）

图例

S=183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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